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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与日本食品卫生法规
的比较及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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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通过中国与日本食品卫生法，从目的、执行、范围、管理形

式、食品卫生标准和管理办法的制定、鼓励条款和最高罚

则的比较$建议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，以适
应我国加入%&’的需要。

关键词：食品，卫生，法规

中图分类号：!"#$%&’ 文献标识码：(
文 章 编 号 ：%$$#)$*$’（#$$*）$+)$%$,)$#

收稿日期：#$$#)%#)%+
作者简介：梁进（!()(*），男，副主任医师，研究方向：公共卫生。

% 中国的食品卫生法规
%-+#年全国人大颁布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

生法（试行）》，%--. 年全国人大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食品卫生法》。根据法律体系，%--./#$$%年卫生
部颁布了相应行政法规 + 个，现有国家食品卫生标
准 ,’*个，包括 #$ 个食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及 ##$
个检验方法；卫生部食品卫生行业标准 #$个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的主要内容：

目的：保证食品卫生，防止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

对人体的危害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，增强人民体质。

执行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食品卫生

监督管理工作。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

内负责食品卫生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卫生行政部门在管辖范围内行使食品卫生监督职

责。铁路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食品卫生机构，

行使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

的食品卫生监督职责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设立食品卫生

监督员。食品卫生监督员由合格的专业人员担任，由

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发给证书。铁道、交通的食品卫生

监督员，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发给证书。

范围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食品生

产经营的，都必须遵守本法。本法适用于一切食品、

食品添加剂、食品容器、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、设

备、洗涤剂、消毒剂；也适用于食品的生产经营场所、

设施和有关环境。

管理形式：生产场地、生产品种、从业人员的卫

生许可。

食品卫生标准和管理办法的制定：食品、食品添

加剂、食品容器、包装材料、食品用工具、设备，用于

清洗食品和食品用工具、设备的洗涤剂、消毒剂以及

食品中污染物质、放射性物质容许量的国家卫生标

准、卫生管理办法和检验规程，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

门制定或者批准颁发。

鼓励条款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改进

食品加工工艺、促进提高食品卫生质量。

最高罚则：吊销卫生许可证，单项罚款 .万元。

! 日本的食品卫生法规
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相关的日本法

规有 , 个，《食品卫生法》、《营养改善法》、《关于食品
制造过程管理高度化临时措施法》和《食品卫生法实

行国库补助的政令》。

!&% 《食品卫生法》
%-,0 年日本国会颁布《食品卫生法》，到目前为

止，已修订 %$ 次，分别为 %-.$ 年、%-.* 年、%-.0 年、
%-0# 年、%--$ 年、%--, 年、%--. 年、%--+ 年、%---
年。对《食品卫生法》条款的修订分为全部修改、部分

修改、追加和调整条款位置四种形式。据报道，日本

在 #$$*年国会上将再次修正《食品卫生法》。
《食品卫生法》的主要内容：

目的：防止因食品而发生的卫生危害，提高公共

卫生水平。

执行：厚生劳动省大臣（卫生部部长）负责食品

卫生的管理。厚生劳动省大臣有权指定执法机关、执

综

述

%$,



!""#年第 $期

!"#$%&’("$)’%**+ 食品工业科技

法机关的执法人员认可、执法的工作流程、检查的内

容、以厚生劳动省令的形式下达新的要求等。要求执

法机关不得随意更改、停止《食品卫生法》规定的执

法活动，每年汇报执法工作业绩。

范围：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天然香料、设施设备

（不包括农业、水产业的设施设备）、食品包装容器、

执法机构。不包括药政法规定的医药品及辅助治疗

用品。

管理形式：以厚生劳动省令的形式颁布的规则

（食品卫生法实施细则）、基准（管理办法）、成分规格

（成分标准）。

食品卫生标准和管理办法的制定：食品、食品添

加剂、农药残留的基准（管理办法）、成分规格（成分

标准）由厚生劳动省大臣（卫生部部长）听取药政、食

品卫生审议会、农林水产省大臣的意见制定。

最高罚则：!年牢役，罚款 "#万日元。

!%! 《营养改善法》
$%&" 年日本国会颁布《营养改善法》。到目前为

止，已修订 %次，分别为 $%&’年、$%("年、$%)’年、
$%’$年、$%’!年、$%’*年、$%%*年、$%%&年、$%%%年。
《营养改善法》的主要内容：

目的：提高国民的营养改善的意识，明确国民的

营养状态，宣讲改善国民营养的方法，增进国民福

利，使国民的健康和体力持续提高。

执行：厚生劳动省大臣。

范围：国民营养调查。

管理形式：对乳幼儿、妊娠妇女、病人食品的许可。

食品卫生标准和管理办法的制定：基准（管理办

法）、成分规格（成分标准）由厚生劳动省大臣（卫生

部部长）制定。

最高罚则：罚款 &万日元。

!%# 《关于食品制造过程管理高度化临时措施法》
这是日本政府鼓励在食品制造过程中应用高新

技术的法律。$%%’年日本国会颁布《关于食品制造过
程管理高度化临时措施法》。到目前为止，已修订 "
次，分别为 $%%%年、"##$年。
《关于食品制造过程管理高度化临时措施法》的

主要内容：

目的：食品制造过程中为了防止卫生危害的发

生，确保食品的品质，促进管理的先进化，提高食品

的卫生与科学，促进食品制造的健康发展。

执行：厚生劳动省大臣、农林水产省大臣。

范围：应用 +,--.管理的生产企业。
鼓励条款：政府给予长期低息贷款和税收的优惠。

最高罚则：政府官员及职员审批违法，罚款 &#
万日元。

!%& 《食品卫生法实行国库补助的政令》
在 $%*’ 年由内阁（国务院）颁布。到目前为止，

已修订 " 次，分别为 "### 年、"##$ 年。规定执行《食
品卫生法》的经费国家负担一半，地方政府负担一

半。经费包括：办公费、工资、交通费、调查费、销毁

费、尸体解剖费，诉讼费、赔偿费。

# 比较
#%’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已实行 ’ 年，到
目前为止，未做修改；日本《食品卫生法》已实行 &(
年，已做修改 $#次，近几年，修改间隔缩短。

#%!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执法主体是卫生
行政部门；日本《食品卫生法》执法责任人是厚生劳

动省大臣（卫生部部长）。

#%#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附属文件的发布
在实行中有多种形式，如：卫生部部长令、国家质量

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国家标准、卫生部的部颁标准、

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；日本《食

品卫生法》附属文件的发布为厚生劳动省大臣令（卫

生部部长令）。

#%& 中国对食品的管理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
生法》；日本对食品的管理有 * 个法律法规，鼓励在
食品制造过程中应用高新技术，在依法管理企业的

同时规范政府行为。

& 建议
&%’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应定期修订。随
着社会的发展，高新技术的应用，食品卫生法应定期

修订以适应社会的发展，以免由于法律的滞后，阻碍

社会经济的发展。

&%!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的执法主体建议
修改为卫生部部长，充分表明卫生部部长的权利和

义务。

&%#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应提高行政处罚
力度，强化企业的食品卫生责任意识和守法的自觉

性。对于那些不顾公民健康，恶意在食品中添加违禁

物质牟取暴利的企业，采取一次违法终身退出制度，

使其永远不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。同时追究违

法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。

&%& 国家应规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实行
中的经费来源及按人口比例计算的数量，以及经费

的用途。

&%(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应增加提高公民
营养状态的条款，改善公民营养的方法，增进公民福

利，使公民的健康和体力持续提高。

&%)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应有鼓励食品生
产企业应用 +,--.管理的条款。在食品生产企业应
用 +,--.管理是我国加入 /01 的需要，是规范企
业的生产行为，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，此举

将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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